
广东省北江流域管理局

2020 年度中央水利发展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一、概述

（一）中央下达水利发展资金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2020 年下达我局中央水利发展资金预算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考核激励资金项目 80 万元，主要任务为统筹支持

水资源管理与保护工作。围绕我局北江流域水资源管理与保

护工作，组织实施了北江重要断面水资源监测项目，增加设

置北江上游韶关段大坑口（乌石）监测断面，是北江水量、

水质重要控制断面之一，亦是韶关、清远市水资源分区重要

分界点，更是落实《广东北江流域水资源分配方案》、最严

格的水资源管理的重要参考断面的完善。

（二）预算和绩效目标分解情况

1.资金分配情况

2020 年，按照国务院激励政策，省财政厅以《广东省财

政厅关于安排 2020 年中央水利发展资金（第四批）省本级

部分的通知》（粤财农〔2020〕89 号）安排我局最严格水资

源管理制度考核激励资金 80 万元。

2.预算和绩效目标省内分解下达情况

省财政下达资金指标 80 万元全部由我局组织实施，未

分解到下属单位。



（三）实施项目情况

省财政厅安排下达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激励资

金指标 80 万元，我局提前谋划，加快组织，严格按照国库

集中支付管理有关规定实施，办理合同结算和资金支付，并

在 2020 年底前完成全部实施项目的结算支付工作。

（四）2019 年度水利发展资金绩效评价整改情况

2019 年度安排我局水利发展资金河长制基础工作经费

325 万元，当年全部实施完成，并且按要求完成绩效自评，

无遗留问题。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自评依据

根据财政部水利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绩

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农〔2017〕30 号）、财政部水

利部《关于印发水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19〕

54 号）、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

绩效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粤财农〔2018〕312 号）、关于

印发《广东省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的

通知（粤财农〔2018〕287 号）、《广东省水利厅 广东省财政

厅关于做好 2020 年度水利发展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

（粤水财审〔2021〕4 号）开展绩效自评。

（二）自评方式

我局通过组织项目实施相关部门对项目按照绩效目标



开展自评。

三、绩效自评分析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资金到位情况

2020 年到位中央财政资金 80 万元

表 3-1 2020 年度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到位情况表

分类

批复预

算 数

（ 万

元）

扣除国家级贫困县资金后

预算数（万元） 财政到位资金（万元）中央和省

级财政资

金到位率

（%）
总投资

其中
小计

其中

中央 省级 中央 省级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考核激励资金
80 80 80 80 80 100%

注：财政资金到位率=(中央+省级财政到位资金)/（中央+省级资金预算数）

2.资金执行情况

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项目资金实施 80 万元，资金完成

率 100%。

表 3-2 2020 年度水利发展资金执行情况表

分 类
投资

（万元）

完成投资

（万元）

投资完成率

（%）

截 至 2019

年 12 月底

截 至 2020

年 6 月底

截 至 2019

年 12 月底

截 至 2020

年 6 月底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

核激励资金
80 80 80 100% 100%

注：1、根据扣除国家级贫困县资金后的投资（A）、完成投资（B）（包括中央财政资金、地

方财政资金和其他资金）计算投资完成率（B/A）；2、表中数据不含国家级贫困县

3.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财政部水利部《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绩效管理暂

行办法》《广东省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绩效管理实施细则》



开展项目实施，按照政府采购管理规定以及国库集中支付、

财务集中核算管理规定进行资金管理和财务核算。

（二）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1.组织实施

根据省财政厅《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安排 2020 年中央水

利发展资金（第四批）省本级部分的通知》（粤财农〔2020〕

89 号）精神，安排我局 2020 年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

激励资金 80 万元，我局经研究按照上报的北江重要断面水

资源监测建设方案组织实施（详见北江重要断面水资源监测

建设方案），明确要求严格执行《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使

用管理办法》（财农〔2016〕181 号）相关规定，切实加强资

金管理和监督检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并接受上级部

门的监督。本项目非建设项目，资金使用于北江重要断面水

资源监测项目，增加设置北江上游韶关段大坑口（乌石）监

测断面，为完善和加强水资源监测的基础性工作，因此不适

用实行“四制”管理。

2.绩效管理

按照《关于做好 2020 年中央财政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

度考核激励资金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粤水资源函〔2020〕

1171 号）要求，我局及时上报《关于报送 2020 年中央财政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激励资金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

（粤北管函〔2020〕108 号），严格按照资金使用有关规定，



认真落实项目实施方案及资金使用要求并做到每月上报实

施进度。及时按照《广东省水利厅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0 年度中央水利发展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粤水财

审〔2021〕4 号）的要求做好本项目绩效自评材料报送。

（三）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数量指标

本项目完成水资源管理与保护基础工作 1 个，新增北江

上游韶关段大坑口（乌石）监测断面，完善和增强北江流域

水资源管理的基础性工作。

2.项目质量指标

北江重要断面水资源监测项目，增设监测断面，已按照

合同要求完成了系统开发和设备安装，并通过验收，目前已

经投入使用，所有设备运行稳定正常。

3.项目时效指标

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我局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

激励资金项目均已实施完毕并通过验收，资金已拨付。

表 3-3 2020 年度水利发展资金项目实施情况表

分 类

实施项目数（个）

项目

完工率

（%）

项目

验收率

（%）总数

项

目

开

工

项

目

完

工

完

工

验

收

验

收

合

格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激

励资金
1 1 1 1 1 100% 100%

注：表中数据不含国家级贫困县



4.项目成本指标

本项目严格按照批复预算实施，未超预算。

（四）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按照国务院激励资金政策，完成了北江流域最严格水资

源管理制度考核激励资金项目实施，新增北江上游韶关段大

坑口（乌石）监测断面，完善和增强北江流域水资源管理的

基础性工作，提高了我局履行职能承担河长制日常事务性工

作能力以及强化了流域综合统筹协调水安全水资源水环境

能力。为我局充分发挥流域“管家”角色，落实最严格水资

源管理制度，不断完善水资源监测体系建设，掌握北江流域

水资源状况，科学开展北江流域枯水期水量调度、生态流量

管控、取用水管理、生态引水等做好基础性研究运用。

（五）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说明受益群众对项目建设的满意度情况，着重描述满意

度调查情况，满意度调查结果。

表 3-4 2020 年度水利发展资金项目实施满意度调查情况汇总表

县级 调查问卷数（份） 平均满意度（分） 备注

合计 10 90

广东省北江流域管理局 10 90

注：表中数据不含国家级贫困县

四、偏离绩效目标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本激励资金项目实施方案中

所有内容均已实施完毕并通过验收，资金已拨付，达到预期

的绩效目标。



五、综合评价结论

我局对项目提前谋划、组织有力，严格执行资金管理相

关规定，按时完成项目全部内容，并在 2020 年底前完成合

同验收及资金支付。通过实施本项目可以监控北江干流韶关

清远市界水情，监测流量以及分析水质，通过建立数据采集、

存储、分析处理手段，充分掌握北江韶关至清远段水资源量、

水质等情况，为理清两市水资源管理责任，同时也为北江流

域枯水期调水、生态流量管控、取用水管理等提供更直接的

支持，从而进一步完善北江流域水资源监测体系，为执行最

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奠定基础。自评 100 分。

六、经验、问题和建议

提前谋划，建立和完善项目库管理制度，增加项目储备，

让事等钱。建议进一步理顺完善项目事前审批，畅通项目入

库程序，建立完善水利专项资金项目库，实现先谋事再谋钱，

使水利专项资金落到实处。

七、绩效评价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情况按相关规定公开。

八、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无。

九、相关材料清单（详见附件 5）

广东省北江流域管理局

2021 年 5 月 18 日




